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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综述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实现“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开局。2021

年，全市 PM2.5 浓度 36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7.7%，空气优良天

数比率达 76.4%。国、省考断面优Ⅲ比例分别为 80%、92.2%，均超额

完成省下达的目标任务，所有河流断面首次均达Ⅲ类；太湖湖体总磷、

总氮浓度分别下降 35.4%和 13.2%，4 条入湖河道首次全部达到省定

考核目标，连续 14年实现“两个确保”；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94%

以上；全市生态环境状况为“良”。在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 8000

亿元新台阶（达 8807.6 亿元）、同比增长 9.1%的情况下，单位地区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4.78%，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含

绿量”更足、“含碳量”更低。工作成效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强力推进治理修复，扎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全年组织实施

2722项治污工程，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完成火电、钢铁

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持续推进“危污乱散低”出清提升行动，关停取缔

“散乱污”企业 2357家。强力推进汛期水质保障，大力开展“保Ⅲ增Ⅲ”

攻坚行动，积极推进区域水污染物平衡核算，持续开展入江（湖）排

污口溯源整治，率先启动流域涉磷企业排查整治。全面完成农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详查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系统谋划生

态中轴，持续深化生态绿城建设，增核 5774亩、扩绿 3623亩、连网

140公里，建成 6个生态安全缓冲区。开展“绿盾 2021”强化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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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生态破坏问题点位核查整改。我市荣获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考

核“优秀”等次，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二是重拳开展环境执法，有力震慑环境违法行为。全面加强对执

法队伍的统一管理，推进全市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全覆盖，全面使用

统一行政处罚系统，实现环境执法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全省率先成立

环境执法情报专班，加大科技手段应用，提高远程执法、非现场监管

能力。累计下达处罚决定 1117件、罚款金额 1.2亿元，分别同比上

升 10.7%、32.3%。联合公安机关侦办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15件，严肃

查处了“‘1011’危险废物非法处置案”等一批典型违法案件，执法力度

保持全省前列。市执法局获最高检、公安部、生态环境部“打击危险

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活动表现突出集体”、五年四获“全国环境执法

大练兵表现突出集体”，执法工作成为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的“金名片”。

三是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面消解环境风险隐患。扎实推进中央、

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以及长江经济带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持续推

进危险废物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面完成省人大《固废法》

执法检查工作，新增危废处置能力 28万吨/年。组织开展全市突发环

境事件与辐射事故应急综合演练，着力提升辐射安全规范化监管水平。

规范加强信访举报办理，信访举报总量、越级信访量与去年相比分别

下降 2%、26.7%。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牵头医废消毒专班，抓紧

抓实疫情防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做到医疗废物废水应收尽收、

应处尽处。

四是围绕大局主动作为，服务经济发展成效明显。创新开展省级



5

以上开发区生态环境高质量提升行动，被评为全省“十佳生态环境治

理改革创新案例”。深化“企业环保接待日”制度，累计帮助 290家企

业解决 390项治污难题。建立环保应急管控停限产豁免机制，强化“干

好干坏不一样”的鲜明导向。充分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推荐 11家企业

纳入“环保贷”储备库管理，3个优质项目成功获得 1.36亿元贷款。全

市共争取到上级补助资金约 8.7亿元。建成投运 8个“绿岛”项目，帮

助中小企业降低治理成本。做好重大项目全过程服务。

五是始终坚持夯基固本，环境治理能力显著提升。严格落实“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全面推进排污许可核发登记工作和

园区限值限量管理工作。会同检察院、公安局出台《关于加强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工作联动意见》，全市环保信用参评企业位于全省前列。

大力推动环境基础性工程建设，十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均配备上下风

向空气站；1013家重点排污单位安装了用电、工况监控设施；建成

危废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先后出台《常州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常州市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政府规章，为依法治污、科学治

污、精准治污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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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生态环境质量

第一章 环境空气

1.1、空气质量

2021 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89 天，优良率 79.2%；其中市

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79 天，优良率为 76.4%。

2021年常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

2021年常州市区空气质量空间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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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颗粒物（PM2.5）

2021年，常州市细颗粒物年均值 3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浓度范

围为 5～131微克/立方米，日均值达标率为 94.4%。

2021年常州市细颗粒物浓度分布

可吸入颗粒物（PM10）

2021年，常州市可吸入颗粒物年均值为 60微克/立方米，低于国

家二级标准限值，日均值在 9～187微克/立方米之间，日均值达标率

为 98.7%。

2021年常州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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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O3）

2021年，常州市臭氧日最大 8小时滑动平均值的第 90百分位数

浓度(O3-8H-90per)为 174微克/立方米，达标率为 82.7%。

2021年常州市臭氧浓度分布

二氧化硫（SO2）

2021 年，常州市二氧化硫年均值 9微克/立方米，低于国家二级

标准限值，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5～21 微克/立方米，日均值达标率为

100%。



9

2021年常州市二氧化硫浓度分布

二氧化氮（NO2）

2021年，常州市二氧化氮年均值 35微克/立方米，低于国家二级

标准限值，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6～110 微克/立方米，日均值达标率

98.1%。

2021年常州市二氧化氮浓度分布

一氧化碳（CO）

2021年，常州市一氧化碳日均值的第 95百分位数（CO-95per）

为 1.1毫克/立方米，低于国家二级标准限值，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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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毫克/立方米，日均值达标率为 100%。

2021年常州市一氧化碳浓度分布

1.2酸雨

2021年，常州市酸雨平均发生率为 2.7%，降水年均 pH值为 6.08，

高于酸性降水临界值（pH=5.60）；与 2020年相比，酸雨发生率下降

5.9个百分点，降水酸度升高 0.26个 pH值。

2021年常州市降水 pH值频率及同比变化

1.3降尘

2021年，常州市降尘量年均值 2.7吨/（平方千米·30天），远低

于《2020年常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规定的降尘考核标准（4.5

吨/（平方千米·30天））；各测点年均值浓度范围为 2.4～3.1吨/（平

方千米·30天），与 2020年相比，常州市年均降尘量下降 35.7%。



11

2021年常州市降尘结果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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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表水环境

2021年，我市地表水环境稳中趋好，国考、省考断面水质均达

到国家年度考核目标要求，太湖治理连续 14年实现“两个确保”。

2.1国省考断面

2021年，常州市纳入“十四五”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考核的 20

个断面中，年均水质达到或好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的断面比例为 80%，无劣于Ⅴ类断面，水质达

到或好于Ⅲ类比例超额完成省定目标。纳入江苏省“十四五”水环境质

量目标考核的 51个断面，年均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的比例为 92.2%，

无劣于Ⅴ类断面，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比例超额完成省定目标。

2.2饮用水水源地

全市饮用水以集中式供水为主。根据《江苏省 2021年水污染防

治工作计划》（苏水治办〔2021〕5号），2021年，全市 4个县级及

以上在用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总量约为 2.67亿吨。

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评价，全市县

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达到或好于Ⅲ类标准）水量

为 2.63亿吨，占取水总量的 98.5%。长江魏村、大溪水库、沙河水库

全年各次监测均达标。

2.3太湖流域

2021年，我市太湖湖心区断面总磷 0.061mg/L，同比下降 20.8%，

太湖西部区断面 0.085mg/L，同比下降 19.8%。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

分别处于Ⅱ类和Ⅰ类。竺山湖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为 59.5，处于轻度富

营养状态。2021年 5-9月，竺山湖水域出现水华现象 53次，同比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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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12次；平均面积约 26平方千米，同比减少约 2平方千米。期间人

工巡测蓝藻密度均值 2037万个/L，同比减少 1091万个/L，藻密度超

过 10000万个/L的高值点位（次）数为 1次，同比减少 26次。武进

港、漕桥河、太滆运河、雅浦港等 4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均达到或好

于Ⅲ类，总磷均达 0.15mg/L省定目标。

2.4长江流域

2021年，我市长江流域总体水质为优。长江干流魏村（右岸）

断面水质达到Ⅱ类；5个主要入江支流断面年均水质均达到或好于Ⅲ

类。

2.5京杭大运河

2021年，京杭大运河常州段沿线 3个断面水质均达到或好于Ⅲ

类，五牧断面水质首次达到Ⅲ类。与 2020年相比，水质达到或好于

Ⅲ类比例上升 33.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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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壤环境

2021年，对全市 46个国家网土壤基础点位和 36个省控网土壤

风险点位的监测结果表明：常州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状况较好，所有

点位均未超出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制值。其中，46个国家网基础

点位中有 43点位未超过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根据内梅罗污

染指数评价，46个点位中清洁和尚清洁比例分别为 90.9%和 6.5%。

36个省控风险点土壤监测点位中有 31个点位未超过农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筛选值，根据内梅罗污染指数评价，36个点位中清洁和尚清洁

比例分别为 83.3%和 5.6%。土壤环境质量绝大部分处于清洁水平，土

壤环境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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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dB(A)。按照《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昼间）划分为一级，属于交通

噪声环境质量“好”水平。

常州市道路交通噪声不同声级分布比例年度对比（单位：%）

年份 区域 声级范围 dB（A） ≤68 68.1～70.0 70.1～72.0 72.1～74.0 ＞74.0

2021

市区
路段长（km） 272.9 146.2 31.8 14.5 3.4

占总路长的百分比（%） 58.2 31.2 6.8 3.1 0.7

溧阳
路段长（km） 39.3 5.1 4.8 1.1 0.0

占总路长的百分比（%） 78.0 10.2 9.5 2.2 0.0

全市
路段长（km） 312.2 151.3 36.6 15.6 3.4

占总路长的百分比（%） 60.1 29.1 7.1 3.0 0.7

2020 全市
路段长（km） 380.0 92.4 44.6 2.2 0.0

占总路长的百分比（%） 73.2 17.8 8.6 0.4 0.0

全市功能区噪声昼间达标率 100%。与去年相比，昼间达标率持

平。

2021年常州市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统计（单位：dB（A））

功能分类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标准值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1类 49.3 42.1 49.0 40.9 49.9 41.8 48.6 41.7 55 45

2类 51.0 44.0 53.1 45.6 52.6 45.3 52.5 44.0 60 50

3类 56.6 48.7 55.5 47.1 55.2 47.4 54.5 47.1 65 55

4a类 58.3 49.6 58.8 49.4 58.2 48.7 59.0 51.0 70 55

4b类 54.0 49.6 57.3 49.5 54.1 50.8 52.3 46.8 7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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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辐射环境

2021年，全市辐射环境 2 个国控点和 11 个省控点监测结果表

明：全市电离辐射水平未有异常变化，总体处于正常偏低的安全范围。

其中，空气吸收剂量率、大气和土壤中放射性核素浓度保持在天然本

底范围内；重点饮用水水源地取水口水中放射性指标低于《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限值；电磁辐射综合场强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中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全市电磁辐射水平亦无显著变化，符合《电磁辐

射防护规定》的公众照射导出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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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自然生态

2021年，全市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 66.7，属“良”等级。全

市生物环境仍保持向好趋势。饮用水源地生态状况总体安全，河流水

生生物得到一定恢复，湖泊水华现象大幅减少，水库富营养化程度得

到改善；常州市河流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完整性处于“一般~良好”

水平；溧阳市河流处于“一般~良好”水平。水生态功能区健康状况处

于“中”～“良”；水体生境较好的区域主要位于市域中西部，环境

空气生物效应总体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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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固体废弃物

截止 2021年底，全市共建成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7座，其中

焚烧、水泥窑协同等处置设施 6座，焚烧处置能力 18.1万吨/年，填

埋处置设施 1座，填埋处置能力 1.64万吨/年，全市危险废物集中处

置能力 19.74万吨/年，满足全市需求。2021年，我市办理危险废物

跨省移入审批 52项、危险废物跨省移出审批 43项。2021年全市共

产生危险废物 50.9万吨，利用处置 49.1万吨，暂存 1.8万吨。

我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企业共 1 家，年处理能力为 80

万台。2021年共拆解处理 66.2万台，其中废电视机占 22.6％、废冰

箱占 12.1％、废洗衣机占 62.4％、废空调占 0％、废电脑占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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